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枞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枞阳县村（居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

身份界定指导意见的通知
枞政办〔2019〕20 号

各乡、镇人民政府，县经开区管委会，县政府有关部门和直属单

位：

经县政府同意，现将《枞阳县村（居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

份界定指导意见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枞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9 年 6 月 24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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枞阳县村（居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界定
指 导 意 见

为规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，赋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

成员长期而有保障的权利，根据《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人民政府

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（皖发〔2017〕

27 号）、《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

的实施意见》（皖发〔2018〕1 号）、《安徽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

国农村土地承包法>办法》及有关法律、法规和政策规定，结合

我县实际，制定本指导意见。

一、界定原则

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界定是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

的一项关键性、基础性工作，涉及面广、政策性强、工作量大，

按照尊重历史、兼顾现实、程序规范、群众认可的原则，因地制

宜，统筹考虑户籍关系、农村承包土地关系、对集体积累的贡献

等因素，协调平衡各方利益，充分调动群众参与。

（一）尊重历史。就是要尊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的历史，

尊重集体经济组织资产形成的历史，尊重过去由于政治、经济、

体制、政策等历史原因形成的传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界限。

（二）照顾现实。就是要照顾农村经济秩序和现实状况，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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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考虑不同历史阶段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劳动贡献。

（三）程序规范。就是成员身份界定工作要按照程序开展，

明确职责分工，落实责任人员，做到流程严格、民主公开、合法

规范。

（四）群众认可。就是必须交由成员（代表）会议充分协商、

民主决定，而不能由少数人决定。

二、界定范围

本次开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界定的范围为全县所

有的村（含居委会，下同）集体经济组织。

三、界定办法

（一）资格取得。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自动取得集体经济

组织成员资格：

1. 本村出生且户口未迁出的；

2. 与本村村民结婚且户口迁入本村的；

3. 本村村民依法办理子女收养手续且其所收养子女户口已

迁入本村的；

4. 刑满释放后户口迁回本村的；

5. 其他将户口依法迁入本村的。

（二）资格保留。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保留其集体经济组

织成员资格：

1. 解放军、武警部队的现役义务兵和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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士官；

2. 高等院校、中等专业学校在校学生；

3. 正在服刑的人员。

（三）资格丧失。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其集体经济组织成

员资格自动丧失：

1. 死亡的；

2. 取得其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；

3. 进入国家公务员（含事业单位）序列的；

4. 自户口迁入时起，未在户口所在地生产、生活，未与农

村集体经济组织形成权利义务关系，不以该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

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的；

（四）其他情形。上述情形之外的其他人员，是否具有集体

经济组织成员身份，由本集体经济组织通过民主决策程序讨论决

定，但不得与宪法、法律、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，不得有侵

犯村民的人身权利、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。

四、工作流程

（一）成立组织。成立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登记领导小组和

调查小组，具体负责界定工作。

（二）发布公告。由村委会发布开展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登记

公告明确登记对象、登记基准日、登记时间、登记方式等内容。

（三）摸底登记。填写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摸底登记表，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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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包括姓名、性别、出生日期、身份证号码、户籍所在地、户籍

变动情况（迁入迁出时间、原因）、类型等内容。

（四）方案制定。根据摸底登记情况，针对不同类型人员，

召开村两委扩大会议（村务监督委员会人员参加）研究集体经济

组织成员身份界定初步方案，经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形成草案，提

交村民会议表决通过，形成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界定办法，报乡

镇人民政府（县经开区）备案。

（五）审核公示。根据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界定办法，

结合摸底登记表，确定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，填写公示表，在村

务公开栏进行公示。

（六）上报备案。经公示无异议后，各村将本村集体经济组

织成员登记表（含电子档）报乡镇人民政府（县经开区）备案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乡镇（县经开区）要成立相应的领

导小组，由主要负责人担任组长，抽调专门人员组建指导协调机

构，制定实施方案，落实工作责任，妥善协调处理因成员资格界

定引发的各类矛盾和问题，确保工作任务按时顺利完成。

（二）加强宣传引导。各乡镇（县经开区）要强化农村集体

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界定的舆论宣传，引导带动广大农民群众积极

参与此项工作，充分保障村民的知情权、决策权、参与权和监督

权，确保改革全过程公开透明，促进一些历史遗留疑难问题的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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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解决。

（三）严肃工作纪律。乡镇（县经开区）、村党员干部在成

员资格界定工作中要遵守工作纪律，对玩忽职守、滥用职权、徇

私舞弊的，要严肃追究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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